
荣建委函〔2024〕62 号

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函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进一步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。

一、精准认定改造对象

各镇街建设环保服务中心要加强与民政、经发办部门协调联

动和数据互通共享，及时申报经鉴定唯一住房安全等级属于 C级

或 D 级、或认定确属无房户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纳入农

村危房改造政策保障范围。

各镇街要严格补助对象的审核，通过核查户口本、与公安和

民政部门进行数据比对等方式认真核实农户身份，严禁将属于城

镇户口（包括就地农转城的人员）人员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范

围。

二、合理确定改造方式

各镇街合理确定农村危房改造方式，C级危房改造必须修缮

加固，D级危房改造原则上拆除重建。少数经鉴定为D级危房且为

木质穿斗结构的房屋，可采取修缮加固的方式消除安全隐患。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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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受限无法新建房屋的农村D级（无房户）危房改造户，可采取

购买或置换同村（社）闲置安全农房的方式保障住房安全。

三、优化农房面积标准

结合本地实际，调整优化农村危房改造新建房屋建筑面积标

准，既要满足农户住用需求，也要避免因建房大额负债，还要适

当考虑发展需求。在不突破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批准建设规

模的前提下，建议建筑面积标准1人户不宜小于40平方米、不宜大

于60平方米，2人及以上户不宜小于20平方米/人、不宜大于40平

方米/人。

四、加强质量安全管理

各镇街要采取措施，督促新建 2层及以上房屋的改造户委托

取得相应设计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，或者选用推广使用的农

房建设图集。同时，督促改造户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或培训合

格的乡村建设工匠施工。

各镇街要组织经发办、规划自然资源所、建设环保服务中心

等部门人员，及时对已完工且具备入住条件的房屋进行竣工验收，

严禁对未安装门窗、未通水通电等不具备入住条件的房屋进行竣

工验收。验收时应逐户逐项检查，需检查的项目必须全部合格才

能通过验收，不合格的项目要全部整改合格后才能通过验收，验

收合格的要及时整理报送分户档案资料申请区级验收。

五、强化补助资金管理

各镇街要加强与财政所的沟通对接，及时提交录入已通过竣

工验收的农村危房改造户一卡通信息。同时，要加强拨款进度跟



— 3 —

踪，确保竣工验收后 30 内将补助资金足额拨付至农户“一卡通”。

六、细化档案管理

各镇街加强“一户一档”资料管理，严格按照《关于做好农村

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函》（荣建委函〔20

21〕264 号）要求，逐户逐项收集相关资料，做到“纳入计划一

户、建档一户”“竣工一户、完善一户、装订一户”。要加强“一

户一档”资料审核把关，杜绝资料缺项、造假和时间逻辑错误等。

七、加强信息系统管理

各镇街要明确专人负责《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》管理

工作，在收到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后一个月内，完成计划改造户基

础信息录入工作，在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，完成改造户档案信息

录入工作。同时，依托“六类对象动态监测”模块，每年至少对所

有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情况排查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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